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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畸零地及裡地合併使用證明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否 

（ 

一 

次 

通 

知 

改 

正 

） 

市政府掛號收件（1.0 天） 

承辦人審核（3.5 天） 

建管課登記分文（0.5 天） 

1.銷號 

2..繕打、校對、用印 

 

 1.銷號 

 2.函復申請人 

（1.0 天） 

是 

是 

申請人 

區公所掛號收件 

1.現場堪查 

2.函送本府 

課長複核（1 天） 

技正、副局長複核
（1.0 天） 

局長（代）決行（1） 

是 

是 


